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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颐阐释《周易》推进理学民间化的逻辑谱系及当代价值

程必定

(安徽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合肥
 

230051)

　 　 摘　 要:历史上称程朱理学为“官方理学”,实际上,程朱理学思想对民间影响也很大,许多理学语言至

今仍流传民间,程颐为阐释《周易》而著的《周易程氏传》对此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突出特征是,倡导人们在

家庭要重情,在社会要循理,对国家要守法,从“情、理、法”三个维度把理学推向民间,从修身、以德正身、以
善作为三个方面,描绘出理学推向民间的逻辑谱系,符合当时社会的需要,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如今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程朱理学;民间理学;《周易程氏传》;程颐

中图分类号:B244. 6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程必定(1948—　 ),安徽肥西人,安徽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员,安徽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原党组书

记、常务副主席,安徽省时代战略研究院院长,安徽省程颢程颐理学研究会首席专家,主要研究方向:区域发展战

略、地域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 2016 年 5 月 17 日在哲学社会科

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中华文明历史

悠久,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

学、儒释道合流、宋明理学,经历了数个学术繁荣时

期。 ……为人类文明作了重要贡献。”
 [1] 其中提到

的“宋明理学”
 

即程朱理学,在宋元明清时期虽然被

官方认可称为“官方理学”,但程朱理学强调“理”是

万物的本原,主张人应通过“格物致知”的方法来体

悟“理”,规范自己的言行,显然,程朱理学是面向民

众的,许多理学语言已走向寻常百姓家,因而也应该

是“民间理学”。 宋后的元代注重汉化,所推动的儒

学民间化就包括理学的民间化
 [2] ;明代官方虽然认

可陆王心学,但更推崇程朱理学;到了清代,理学走

向民间也得到官方的认同。
 [3] 因此,程朱理学作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结晶,产生以来注重走向

民间。 在这方面,因为《周易》在中国民间具有巨大

的影响力,程颐运用理学思想对《周易》阐释而著的

《周易程氏传》,为推进理学走向民间发挥了重要

作用。

一、程颐阐释《周易》推进理学走

向民间的三个维度

　 　 《周易》是中华文化的元典,但由于经言古典,
文字古奥,语意古远,不易被民众所理解。 北宋理学

创建者程颐所著的《周易程氏传》问世后之所以影

响很大,重要原因是借典述理,以理学新论通俗化地

阐释《周易》的古训,使民众在明白《周易》深遂内容

的基础上了解理学要义,把理学推向民间。 从民众

精神需求的底层逻辑看,理学的这个要义可概括为

“情、理,法” 三字经,其中, “ 情” 是对家庭而言,
“理”

 

是对社会而言,“法” 是对国家而言。 因为家

庭是社会的细胞,先天性地存在着“情”,所以,人在

家庭中是要讲“情”的;诸多家庭集中在一起形成了

社会,
 

家庭中那些带有共性的“情”就升华为社会的

“理”,人们在社会圈中生活是要讲“理”的;全国诸

多的社会圈形成了国家,社会圈中那些带有共性的

“理”就升华为国家的 “ 法”,人作为国民是要守

“法”的。 这样,新形成“情—理—法”三段式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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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从“情、理、法” 三个维度把理学推向民间,符
合教化社会的底层逻辑,程朱理学也可称其是“民

间理学”。
(一)家庭维度:重情

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具有培育人的生存与衍

育后代的重要功能。 《周易程氏传》 在涉及对家庭

方面的相关卦爻阐释时,反复强调人在家庭要重情。
比如,对

 

“家人卦”的阐释就明确指出,“家人者,家
内之道;父子之亲,夫妇之义,尊卑长幼之序,正伦

理,笃恩义,家之道也。”
 [4]146 重要的是,家庭重情要

讲“正道”,仍是在“家人卦”的阐释中强调,“父子兄

弟夫妇各得其道,则家道正矣。 推一家之道,可以及

天下,故家正则天下定矣”
 [4]147,因家道正而天下定,

从理学角度深刻阐明了“家”与“国”的内在关系。
《周易程氏传》在对相关卦爻的阐释中,不仅强

调人在家庭中要“重情”,还把“重情”体现到每个家

庭成员应尽的责任上,比先前的儒家伦理思想有了

重大进步。 如在“艮卦”中提出,父子之间的责任是

“父止于慈,子止于孝”
 [4]211

 

,认为父慈子孝是对应

关系,既强调子孝,又强调父慈。 朱熹考证过,在中

国家庭的人伦关系中,强调父慈是始于程颐的。 在

对夫妇之间的应尽责任上,《周易程氏传》还阐释了

什么是“夫妇之道”
 

,如在“归妹卦”中提出“夫妇倡

随之常道”
 [4]217,亦即夫妇要终身不离不弃,负起对

家庭的应尽责任,不仅如此,而且还突出妇女在家庭

中的关键地位,程颐便认为“女正则家道正”
 [4]146,

强调妇女在家庭的责任更大、地位应更高,这种对妇

女的尊重,在男尊女卑的中国封建社会是难能可

贵的。
《周易程氏传》在对家庭相关卦爻的阐释中,还

提出治家、保家之道。 在治家方面强调“严”,在保

家方面强调“富”。 如在对“家人卦”的阐释中提出,
“虽一家之小,无尊严则孝敬衰,无君长则法度废,
有严者而后家道正,家者国之则也”

 [4]146,把从严治

家与从严治国相提并论。 又如在对
 

“家人卦”的阐

释中 提 出, “ 居 家 之 道, 能 保 有 其 富, 则 为 大

吉”
 [4]148,

 

意即家庭成员勤劳致富,是保家兴旺的大

事,而且还强调执政者要助民富。 如在对“解卦”的

阐释中就说:“王者法天道,行宽宥,施恩惠,养育人

民”
 [4]92,称济民养育是王法天道。 这样,家家都富

起来,则国可强矣!
为维护齐家之道,程颢程颐还重视民间建家训、

立家规、修宗谱。 如程颢指出: “修宗谱使人不忘

本,而识祖源,祢流祖。 ……若三代不修其谱,诚为

不孝,非人道也”
 [5]494;程颐则具体指出了修宗谱的

作用,称“谱之修所以明一本而浚其源,尊祖而敬宗

也。 究万派而清其流,别亲疏之远近也……敦孝友

睦姻任恤之行。 崇族宗之典,礼也。”
 [5]646 自宋代以

后,修宗谱就成为各姓氏家族的大事,与程颢程颐的

倡导很有关系。 如此,通过修宗谱而不忘初心,继家

训、承家风,延血脉亲情,对于培育家庭作为人的生

存与衍育后代的独特功能,可发挥重要作用。
(二)社会维度:循理

人在家庭要讲“情”,但在社会上就不能讲“情”
了,而是要超越家庭之“情”讲“理”,循理行事。 《周

易程氏传》在涉及对社会方面的相关卦爻阐释时,
不仅多处强调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待人处事要循理,
而且还指出应以“诚、善、公”而循理,以“诚”循理是

诚信为本,以“善”循理是以善待人,以“公”循理则

是无私知足。
一是以“诚”循理。 人在社会中生活总是要处

人处事的,理学遵循儒家理念,特别强调以“诚”循

理,那就是,人们处人处事要守信、达至诚,以诚信为

本。 程颐在《周易程氏传》中借典说理,在对有关卦

爻的阐释中多视角地阐述这个道理。 比如,《周易》
的“中孚卦”就是讲守信的,程颐在对此卦的阐释中

就特别强调
 

“守信之道,在乎坚正”
 [4]243,即人要一

辈子坚持守信,这样就会以“至诚感通之理,知道者

为之识也”
 [4]244

 

,能使更多的人知道和认识到诚信

为本的道理。 为什么呢? 在“咸卦”中有阐释,因为

“至诚为能感人”
 [4]127,令人信服、敬仰;在“夬卦”中

还指出,由于能感人,“至诚以命众”
 [4]172,可以影响

更多的人讲诚信,带动更多的人像君子一样,去做对

社会有益的事。
二是以“善”

 

循理。 人要做到一辈子坚持诚信,
需要以善待人,处事时就会以善为先,做到以“善”

 

循理。 程颐从对《周易》的深入研究认为,善是人性

的最高境界,在社会生活中若能以善待人、以善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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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理,就会使人在社会交往中终身受益。 如在对

“履卦”的阐释中认为:“人之所履,善而吉至”
 [4]45,

意即若能以善待人、以善为先,就会有吉利吉祥之

果。 程颐还认为,“善”实质上是天道或天理对人的

道德要求,那些有道德的人能做到以善为先,是长期

养成的。 如在对“离卦”的阐释中,程颐指出“人之

顺德,由养以成”
 [4]119,在对“明夷卦”的阐释中,程

颐认为,以善待人、以善为先的人,必“内有文明之

德,而外能柔顺也”
 [4]142,强调道德在待人处事中所

起的内在作用。
三是以“公”循理。 人要做到以善待人、以善为

先,就要以“公”循理。 程颐在《周易程氏传》相关卦

爻的阐释中认为,人只有以“公”循理,才能做到无

私知足。 如程颐在对“益卦”的阐释中指出,“理者

天下之至公,利者众人所同欲,荀有公心,不失于正

理”,因此,“荀不偏己,合于正道,则人益之。”
 [4]171

 

因为行为人以“公” 循理能使众人受益,这符合正

道,行为者本人在心灵中就会有无私知足的感受。
程颐在对“艮卦”的阐释中还深刻地指出,“无欲以

乱其心,而止乃安,谓忘我也。 无我则止矣。”
 [4]210

 

这

里说的“无欲”即无私,“则止”即知足,亦即以“公”
循理会使人没有私欲,而没有私欲又会使人知足而

止,达到“无我”的程度。 这样,从社会维度看,人们

以“公”循理是何等的重要!
 

(三)国家维度:守法

《周易》第六卦是“讼”,卦象是上天下水,表示

因为所需不同而会引起争讼,说明古代华夏在国家

形成之初就有法制。 程颐在《周易程氏传》中对“师

卦”的阐释,不仅维护这种法制,提出“合义理,则是

律法也”
 [4]31,而且特别强调,作为个人要守法,保护

个人的合法利益;作为国家要引导民众守法,维护社

会秩序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关于个人守法问题,程颐在对“讼卦” 的阐释

中,从平常和争讼两种情况下提出他的见解。 人在

平常情况下,程颐主张要“守素分而无求,则不讼

矣”
 [4]28

 

,“守素”也就是守本份,意即守本份而无他

求的行为就是守法,这就通俗地阐释了什么叫守法。
至于人在争讼情况下如何守法,程颐提出要遵循

 

“争讼之道”来守法。 何谓“争讼之道”? 概括他对

“讼卦”的阐释主要有四条:一要“慎讼”,即不要轻

易争讼,因为“讼非善事,不得已也”
 [4]27,人只有在

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去诉讼;二要“谋讼”,即“争讼之

道,必谋其始”,在开始争讼时就要谋划好,因为“讼

非可长之事”,开始谋划好就会避免自己长时期的

“陷其身”
 [4]27;三要“柔讼”,即在争讼过程中,双方

要“克其刚忿欲讼之心”
 [4]29,做到“以柔应柔”,而

不可“肆其刚强”;四是不要“仇讼”,即不要把争讼

之人视为仇人,因为争讼的“正理”是化解矛盾,否
则,“与人仇争所获,其能安保乎?”

 [4]29
 

显然,这些

见解是非常深刻的。
关于国家引导民众守法问题,程颐在对《周易

程氏传》的多卦阐释中都有涉及,概括起来主要有

四个方面:一是先立法而引导民众守法,如在对“蒙

卦”的阐释中指出:“为政之始,立法居先”
 [4]20,意

即先立法,引导民众守法才有依据。 二是严执法而

引导民众守法,也是在对“蒙卦”的阐释中提出,“明

刑禁以示之,使之知畏,然后从而教导之”
 [4]20

 

,这
样,惩罚分明,使人畏而便于教,倒逼那些不轨之人

守法。 三是慎用刑而引导民众守法,如在对“大畜

卦”的阐释中提醒,“严刑以敌民意,则伤其甚而无

功” [4]106,意即刑罚过严可能适得其反,因为伤其过

重而会造成民众敌意,主张慎用刑罚而引导民众守

法。 四是推行养德而引导民众守法,如在对“解卦”
的阐释中强调,“王者法天道,行宽宥,施恩惠,养育

兆民”
 [4]159

 

;又如在对“离卦” 的阐释中提出了“顺

德”,曰“人之顺德,以养而成”
 [4] 119,强调通过养成

教育提高个人的修养,以养德引导民众守法。 显然,
国家从以上四个方面入手,必然会引导民众守法,有
利于建设法治社会。

二、程颐阐释《周易》推进理学走向

民间的逻辑谱系

　 　 在家庭、社会、国家三个层面,人们如何做到重

情、循理、守法呢? 综观《周易程氏传》 全篇的系统

论析可以发现,程颐对这个极其重要问题给出了回

答。 那就是,要把《周易》中与家庭、社会、国家相关

的核心理念和理学主张推向民间,并结合对自先秦

至北宋前期中国社会历史演进出现的一些带有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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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现象分析提出,把理学推向民间的逻辑起点是

修身,逻辑支点是以德正身,逻辑行为是以善作为。
显然,这是对推进理学走向民间所描绘的一套清晰

的逻辑谱系。 按照这个逻辑谱系推进,长此以往,在
家庭重情、在社会循理、对国家守法的理念与行为,
就会深深地扎根于中华民族的民众心中。

(一)推进理学走向民间的逻辑起点:修身

儒家追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起点。
中国历史上,修身从来就是教化民俗民风的起点,也
是推进理学走向民间的逻辑起点。 孔子早在《论语

·雍也》篇中就告诫人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

而达人。” [6]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这种思想,在《尽心

篇上》中也明确指出:“穷以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

下” [7] 。 程颐在《周易》中找到修身的经典依据,既
肯定修身是把理学推向民间的逻辑起点,更强调修

身要在遵循天道、遵道合礼、“心与理一” 三个方面

下功夫。
第一,修身要遵循天道。 程颐以天道为依据,强

调遵循天道修身。 如在对“比卦” 的阐释中指出:
“士之修己,乃求之上道”

 [4]36,“上道”即天道,天道

是普惠天下的,而人又有多种欲望,需要天道的引领

与约束,人才能自觉地修身。 如对“节卦”的阐释中

说:“人欲之无穷也,苟非节以制度,则侈肄,至于伤

财害民矣。”
 [4]240 显然,这与后来由朱熹概括的“存

天理、灭人欲”而又被宋明理学所坚持的思想是一

脉相承的。 不过,在《周易程氏传》 中,程颐讲的是

“复天理、减人欲”,他在“损卦”的阐释中是这样说

的:“人欲也,损之义,损人欲以复天理而已”
 [4]163,

因为“损卦”中的“损”是“减”的意思,那就是说,减
少人欲是符合天理的,只有减少人欲,才能恢复天

理;程颐在另一文中就明确提出 “减私欲则天理

明” [5]312。 显然,程颐的概括更容易被世人接受。
第二,修身要符合礼仪。 在程颐看来,修身还要

符合礼仪。 仁仪是约定俗成的律己敬人的行为规

范,是一个人品行修养、文明素养的外在表现。 程颐

把礼仪纳入修身的必要条件,强调修身要符合礼仪,
并在《周易》中找到了这个思想依据,又在《周易程

氏传》中作出有说服力的阐释。 比如,在“乾卦”对

爻辞“嘉会足以合礼”的阐释中就指出:“得会通之

嘉,乃合于礼也。 不合礼则非理,岂得为嘉?” [4]4 强

调修身的佳境要合乎天道之礼或天理之礼。 为什么

呢? 他在对“晋卦”的阐释部分作出了回答,认为天

道或天理乃“中正之道”,而“人能守中正之道,久而

必亨”
 [4]140,意即达到修身的最高境界而会有长久

效果;又如在对“困卦”的阐释中强调,“时虽困也,
也不失义”

 [4]189,即君子在修身中遇到困难,也不能

忘道失礼,而是一以贯之地坚持礼仪规范而修身。
第三,修身要“心与理一”。 “心即理”是哲学中

的一个重要概念,“心与理一” 所表达的意思是,心
与理是同一的,理就在心中,而非自外而来与心相对

为二的。 程颢程颐认为,“仁者,己也”
 [5]429,作为修

身主体的“己”待人处事“仁”,能自觉地存天理,人
性就会向善,行为就符合“天德”,这样,人们从心底

中厚植了“仁”的基因,就会自觉持久地修身,可见,
人在心中的修养是关键。 程颐在“大壮卦”

 

爻辞的

阐释 中 还 指 出: “ 正 大 之 理, 学 者 默 识 心 通 可

也” [4]135,这样,自然会“心与理一”的修身。 修身是

要长期坚持的,而
 

“心与理一”会促进人坚持长期修

身,如程颐在“渐卦”爻辞的阐释中就指出,“教化之

于人,不以渐,其能人乎? 移风易俗,非一朝一夕所

能成,故善必以渐也。”
 [4]215

 

显然,这样的修身,移风

易俗会长期推进下去。
(二)推进理学走向民间的逻辑支点:以德

正身

身正是做人的根本,程颐对《周易》的阐释中多

处论证做人要身正。 如在“无妄卦”的阐释中指出:
“以无妄而往……以之修身则身正,以之治事则得

其理,以之临人则人感而化”
 [4]100,即身正的人是无

往而不胜的。 人要做到这个程度,首先要以德正身,
以德的力量支撑人的正身。 这样,以德正身是推进

理学走向民间的逻辑支点。
程颐在释解《周易》 多处作过这方面的阐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尊德”的文化,《周易》第一卦

“乾”的卦辞是“元、亨、利、贞”,程颐的阐释是:“元

者万物之始,亨者万物之长,利者万物之遂,贞者万

物之成”,并称为“四德”
 

,肯定“四德之义,广矣大

矣。” [4]1《周易》第二卦“坤”的象辞提出“君子以厚

德载物”之说,就是“尊德”文化的源头。 “尊德”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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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历史积累的,如《周易》 “小畜卦” 中的“畜” 字就

有“蓄”的含意,程颐的阐释是
 

“君子观小畜之象,
以懿美其文德”

 [4]39,强调人之蓄最重要的是道德,
不是财物,以德正身才会有“以懿美其文德”。 人的

道德是如何炼就的呢? 《周易程氏传》特别强调“养

成”,如对“离夷卦”的阐释中指出,“人之顺德,由养

以成。”
 [4]119为什么呢? 程颐在对“蒙卦”的阐释中

作了回答:“养育其明德”
 [4]20,即养成会明德,而以

明德修身,就会以德正身。 所以《周易程氏传》特别

强调“德”,主张以德为尊,把“德”作为人践行“情、
理,法”三字经的思想基础和行为指南,这样,人就

能做到在家庭重情、在社会循理、对国家守法。
程颐在对《周易》的阐释中,还强调以德正身要

突出两个行为导向:一是和而不同导向,二是诚信为

本导向。
关于和而不同导向,《周易》 把人分为“君子”

“小人”两大类,“君子”是以德正身的,程颐在阐释

《周易》 中提出“君子” 以德正身导向是和而不同。
如在对“巽卦”的阐释中指出:“小人自守不失,君子

和而不同”
 [4]234,是说“小人” 只能不失去自身的操

守,而“君子” 不仅要遵循天道、以德正身,还要与

“小人”共处,和而不同。
 

“君子”如何做到和而不同

呢? 程颐在对《周易》的阐释中特别调了
 

“谦”。 因

为“谦”也是德,君子以“谦”待人处事,就会和而不

同。 如在对“谦卦”的阐释中,就肯定“谦者人之至

德”
 [4]62,“能劳谦己君子,万民所尊服也”

 [4]63,所
以,人有“谦” 必然会做到和而不同。 人们和而不

同,就能做到在家庭重情、在社会循理、对国家守法。
关于诚信为本导向,亦即人的言要诚、行要信,

说到就要做到,言行一致,此乃诚信为本。 所以,程
颐在《周易》对修身的相关卦辞、爻辞经典章句的阐

释中,就特别强调人的言行要以诚信为本。 如在对

“比卦” 的阐释中就明确指出, “ 修身诚意以待

之”
 [4]37,“相比之道,诚信为本。”

 [4]35 显然,那些以

诚信为本的人,也一定会做到在家庭重情,在社会循

理
 

,对国家守法。
 

程颐还鼓励人要努力达到“至诚”
的程度,因为“至诚为能感人”

 [4]127,令人信服、敬

仰;由于能感人,“至诚以命众”
 [4]172,可以影响更多

的人讲诚信,在家庭重情,在社会循理
 

,对国家守

法。
 

可见,诚信为本导向对人做到以德正身是很重

要的。
(三)推进理学走向民间的逻辑行为:以善

作为

人若遵循天道修身、又能以德正身,就会以善作

为,在“情、理、法”三个维度的行为中也必然会以善

作为。 程颐在对《周易》的阐释中,从深层次阐述了

以善作为的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以德正身的人为何

要以善作为,二是以德正身的人怎样能以善作为。
关于以德正身的人为何要以善作为,程颐在

《周易程氏传》的多处作了精湛的阐释。 他遵循儒

家的基本理念,强调君子行大道要兼善天下,所以要

以善作为。 如在对“观卦”的阐释中指出:“君子怀

负才业,志在兼善天下”,
 

君子若要“兼善天下”,处
世做事应以善作为,这虽然是很高的要求,但君子应

努力做到,按照现在的说法,那是要“一辈子做好

事,不做坏事。” 更为重要的是,君子兼善天下的行

为还是一种有召唤力的榜样行为,可以带动他人向

善,乃至民俗向善。 程颐还看到,“民俗善则政化善

也”
 [4]83,亦即民俗向善又会带动政府对社会行善

治。 这样,“化民俗”也就更要求君子应坚持以善作

为。 为什么呢? 程颐在
 

“大畜卦”的阐释中对此作

了回答:因为
 

“不独于一身之吉,天下之吉也” [4]103,
而作为君子是会明白这个道理的,应该为“天下之

吉”而以善作为。 程颐还认为,“善”实质上是天道

或天理对人的道德要求,那些有道德的人,总是会从

善的高度而修身,以德正身而做人,以善的要求而作

为。 如在对“离夷卦”的阐释中指出:“人之顺德,由
养以成”

 [4]119,意以道德可以养成修身,修身可使行

为顺德,而顺德可做到以德正身;在对“明夷卦”的

阐释中,程颐认为以善作为的人,必“内有文明之

德,而外能柔顺也”
 [4]142,“外能柔顺”即为善行,说

明明德正身的人,必然会是以善作为的人。
关于以德正身的人怎样能以善作为,程颐在对

《周易》大量卦辞、爻辞的阐释中也作了很多论述,
特别突出了 “诚、养、慎” 三个方面的作用。 一是

“诚”的作用,如在对“比卦”的阐释中,明确指出“相

比之道,诚信为本” [4]35,“修身诚意以待之” [4]37;在
对“夬卦” 的阐释中强调了诚的作用: “至诚以命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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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 [4]172,这些都说明“诚” 对端正人的行为的极其

重要性,以德正身的人行为是端正的,而那种对人不

讲诚信、对事没有诚意的人,行为是很难做到端正

的。 二是“养”的作用,《周易程氏传》对“养” 在端

正人的行为中的作用有大量的阐述,如在对“蒙卦”
的阐释中提出“养育其明德” [4]20,强调“养”对“德”
的作用;在对“颐卦” 的阐释中,从“养生、养形、养
德、养人” 多方面,阐述了“养” 对修身的“颐养之

道” [4]106,拓展了“养”的多样性作用。 这样,人就会

自觉主动地以善作为。 三是“慎”的作用,之所以要

“慎”,是因为社会上还有“小人”,而“小人虽微弱之

时,未尝无害君子之心” [4]63,“小人者,备之不至则

害于善” [4]235,需要慎言行而防于微。 如在对 “蒙

卦”的阐释中就说, “ 人之所当慎而止者,唯言行

也。” [4]213 实际上,“慎”也是对修身的内在要求,也
是以德正身的言行特征,所以程颐强调“慎”对以善

作为的作用。 如此等等可以看出,程颐在对《周易》
的阐释中,对人怎样能以善作为的考虑细致而又

深刻。

三、《周易程氏传》推进理学走向民间的当代借鉴

考察一种思想学说有无生命力的一个重要尺度

是,在多大程度上合乎当时社会的需要,对后世会产

生多大程度和多长时期的影响。 程颐所著的《周易

程氏传》通过对《周易》相关卦辞、爻辞的阐释,以德

化俗为目的,从社会的底层逻辑出发,在“情、理、
法”三个维度把理学推向民间,符合当时社会的需

要,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在当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一)家庭维度“重情”的当代借鉴

《周易程氏传》从家庭维度出发,通过对《周易》
相关卦辞、爻辞的阐释,反复强调人在家庭要“重

情”,以理学的人伦观维护家庭作为社会“基本单

元”的地位,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贡献,也可供当代

发挥家庭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提供借鉴。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如今建设中国式现代

化更要重视家庭的基础性作用。 但是,随着时代的

发展,家庭结构在发生深刻变化。 过去,中国家庭常

常是三世、四世同堂的大家庭结构,如今,家庭结构

趋向小型化了。 据统计,中国家庭户均人数 1990 年

为 3. 96 人,2023 年降至 2. 80 人,出现了以核心户为

主、单身户与扩展户为辅的新格局。 家庭结构小型

化反映家庭居住模式的变迁,而不是家庭作用的变

化,家庭居住模式虽然改变了,但大家庭的血缘关系

所决定的家庭成员对家庭的责任与义务没有变。 也

就是说,当代中国家庭结构出现了“分而不离”的新

特征。 比如,计划生育年代出生的独生女儿,结婚后

大多住在娘家,出现了“出嫁不离家”的新现象;又
比如,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大量青年农民进

城立业成家,父母大多仍住老家,出现了“离家不分

家”的新现象;还比如,随着技术进步、产业发展,人
们就业的流动性也带来居住的不确定性,出现了

“流动不离家”的新现象。 这些新现象的出现,难免

出现家庭观念的碰撞与融合,在这种趋向下,每个人

在家庭就更要“重情”,承担自己在大家庭和小家庭

的责任与义务,以“情”化解可能出现的家庭观念碰

撞,以“情”促进与家庭成员的心声融合,实现家庭

功能的细化与重组。 而《周易程氏传》 从家庭维度

出发提出“重情”的家庭人伦思想,在当代化解家庭

成员的观念碰撞和促进家庭成员的情感融合,都有

重要的借鉴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 12 月 12 日会见第一

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的讲话,提出要“注重家庭、
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的三点希望,旨在“推动形成

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

义家庭文明新风尚” [8] 。 家教是家庭内对子女进行

道德、礼节的教育,家长对子女的言传身教,是一个

人一生的初始化教育;家风是一个家庭或家族世代

相传的风尚、生活作风,既能在思想道德上约束其成

员,又能促使家庭成员生活在一种文明、和谐、健康、
向上的氛围中。 家教家风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对家

族的传承、民族的发展都起到重要影响。
但是,由于家庭结构的小型化、分离化,家教家

风及大家庭的“情” 也弱化了,必须注重家教家风,
延绵家庭“重情”传统。 《周易程氏传》强调人在家

庭要“重情”的相关见解,也是家庭、家教、家风建设

的历史教材,对当今家庭文明建设具有借鉴价值,也
是在家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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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重要体现。
(二)社会维度“循理”的当代借鉴

《周易程氏传》从社会维度出发,通过对《周易》
相关卦辞、爻辞的阐释,反复强调人在社会要“循

理”,以理学的职业道德、社会公德观维护社会秩

序,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贡献,对当代人们明晰自己

的角色定位和价值指向也具有借鉴价值。
人在社会上要工作和生活,而人们的工作是在

企业或事业单位,角色定位就由自然人的身份转变

为单位的职工身份,就要遵循职业道德要求,承担职

工的责任与义务;人的生活要在一定社会圈层与他

人相处,角色定位就由自然人的身份转变为社会人

的身份,就要遵循社会公德要求,承担社会人的责任

与义务。 这样,人在社会维度的“循理”,主要是遵

循职业道德、社会公德之理。 尽管现代社会对职业

道德、社会公德有新的要求,但《周易程氏传》在社

会维度强调以“诚”循理的规范,仍是当今人们在遵

循职业道德、社会公德时值得传承和弘扬的。
职业道德是人们在职业活动中应遵循的行为规

范,诚实是职业道德的核心,敬业是职业道德的基

石,廉洁奉公是职业道德的底线,遵守规章制度是职

业道德的基本要求。 具体来说,就是要求企业或事

业单位的每个职工都要以诚立身、爱岗敬业,尽心尽

力地投身于本职工作,不仅要专心、认真、负责地履

行职责,还要有集体主义精神,承担作为职工对从职

单位、职业团队应尽的义务。 在党政部门工作和在

企事业单位担任领导职务的人,无论在什么岗位上,
都要以“公”循理,忠实履行自己的责任,办事公道,
乐于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尤其要无私知足,
清正廉洁,不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自觉接受群众

监督,不断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水平。 总之,人无论从

事何种职业、担任何种职务,都应遵循职业道德,树
立良好的职业形象,为所在单位的发展做出贡献。
而《周易程氏传》从社会维度对“循理”的深刻阐释,
可为如今人们提升职业道德素养提供借鉴。

社会公德是每个社会人在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

中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善” 是社会公德的核心,维
护社会文明秩序是社会公德的目的,至诚守信是社

会公德的基石,遵纪守法是社会公德的底线,在一定

的社会圈层与他人和谐相处是社会公德的基本要

求。 社会公德涉及范围很广,涵盖人在社会生活中

的方方面面,从最小的社会圈内以邻为友、邻里和

睦、相互帮助、相互体谅,到更大的社会圈内文明礼

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等,都应循理守

规,有所作为。 作为走进社会的自然人以社会公德

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最基本的是个人品德,要将社

会的道德要求内化为个人的道德准则,心怀善意、积
极行善,为人正直、对人友善,诚实守信、循理行事,
就需要在社会生活中加强个人品德修养,不断培育

和提升个人的道德品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道德水

平的提升。 所有这些方面,《周易程氏传》都有不同

程度的涉及,尽管时代发展了,社会面貌改变了,但
万变不离其宗,《周易程氏传》从社会维度对“循理”
阐释所饱含的智慧,也可作为当代人们提升社会道

德素养的有益借鉴。
(三)国家维度“守法”的当代借鉴

《周易程氏传》从国家维度出发,通过对《周易》
相关卦辞、爻辞的阐释,反复强调人要“守法”,特别

是从道德层面对个人守法和国家引导民众守法的阐

述,不仅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对当代中国社会主

义法治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从国家角度看,法治是国家的基本功能,守法是

每个具有家国情怀意识公民应尽的责任与义务。[9]

从历史和现实看,尽管每个国家都有法治制度和执

法机构,但是,个人违法在任何国家几乎是常态。 这

是因为,公民守法虽然是法定的,但并非是天然的,
在利益面前,总会有人去触犯法律。 所以,为避免或

减少这种现象,国家不仅要有完善的法治体系,还要

通过道德规范人们的行为,引导人们自觉守法,形成

良好的法治社会风气,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

久安。
道德与法律的相互关系,两者在社会治理中相

辅相成。 道德为法律提供了价值基础和思想源泉,
使得法律更加符合人性与正义的要求;而法律将道

德规范转化为具有强制力的行为规范,确保了道德

的有效实施。 两者相互补充,共同维护社会的稳定

与发展。
道德与法律在国家治理中相辅相成的关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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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将社会公认的一些基本道德

规范转化为具有强制力的行为规范,通过国家强制

力保障实施。 而道德是法律的基础,为法律提供了

价值基础和评判标准。 法律与道德共同承担着维护

社会秩序的任务,法律通过强制力制裁违法行为,而
道德则通过引导人们内心的善恶观念,促使人们自

觉遵守社会规范。 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社会底层必

须常态化地开展道德教育。
道德教育通过培养人们的法律信仰、法治观念

和规则意识,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和社会责

任,以道德奠定人们的守法意识,营造全社会讲法治

的文化环境。 一方面,道德教育可以激发人们的善

念,倡导高尚的道德品质,培养人们的责任感、同情

心和正义感,促进个体的全面发展,促使人们自觉遵

守社会规范,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为社会的和谐稳

定提供精神支撑;另一方面,因为道德具有柔性约束

力,道德教育可以培养人们的法律信仰、法治观念和

规则意识,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和社会责任,
营造全社会讲法治、守法治的文化环境。 道德教育

既需要有从外部对人教化,更需要人在生活中主动

养成,亦即“养成教育”。 这样,既为德治培育社会

底层条件,又能够弥补法律的不足,形成法治与德治

有机联系、密切结合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保障法律与

道德的一致性。 在这些方面,《周易程氏传》从国家

维度对“守法”解释所阐明的道理,对当今建设法治

国家、塑造守法个人,都具有借鉴价值。

四、余论

以上回眸及对当代的现实借鉴表明,《周易程

氏传》从社会底层逻辑出发,在情、理、法三个维度

通俗地阐释《周易》,把人在家庭要重情、在社会要

循理、对国家要守法的理学主张推向民间,很多理学

语言至今仍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说明理学作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已深扎于人民群众的心灵之中,提
升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品格和文明素养,显示出强大

的生命力,也有助于当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建设中国式

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新境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继承、创新性发展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其中也包括宋明理学在内。 因此,研究

和认识《周易程氏传》促使理学走向民间的历史贡

献和当代价值,也就具有必要性。 因为人们自觉地

在家庭重情、在社会循理、对国家守法,是民族文明

素养和国家文明程度的体现,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建

设的社会灵魂工程,应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在创

造性继承、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牢固构

筑这个重要的社会灵魂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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